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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7月18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温州市勤奋交电机电批发有限公司、上海亿嘉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黄锦鑫、孙小连、黄艺：基
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
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
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截止2018年8月1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9150000元，贷款利
息及罚息1062778.27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9年6月11日与李顺（“受让人”）签订《债权转让合同》，
将其对温州市勤奋交电机电批发有限公司享有的贷款本金9150000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依
法转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19年7月18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武义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浙
江姿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2户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9年6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
总额为人民币9402.46万元，其中本金6105.79万元，利息3296.67万元。债务人位于
金华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

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炜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资

产包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铭仕广场商贸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债务重组处置。截止处置基准日 2019 年 2 月 28 日，拟债务重组借款
3300746752010021209总额为8393.58万元，其中本金7480万元，表外利息及孳生利
息合计为913.58万元，债务人为浙江铭仕广场商贸有限公司，该笔借款担保方式为
抵押+保证，浙江铭仕广场商贸有限公司分期支付该笔借款所有本金及利息，偿付
金额总计8370万元，具体如下：第一期为债务重组协议生效的5个工作日内，重组款
项金额为2300万元；第二期为债务重组协议生效的60天内，重组款项金额为4000
万元；第三期为债务重组协议生效后90天内，重组款项金额为2070万元。公示期内
如有异议或愿出高价收购者，债务重组方案暂缓实施，有异议的处理异议；对愿出高
价的，启动公开处置程序。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571-89703144
电子邮件：chenjianing1@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资

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债权重组处置公告
温州查理鞋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温州查理鞋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进行公
开处置。截止2019年6月30日，温州查理鞋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总额为5006.09万元，其中本金
2892.58万元，利息2113.5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温州地区。处置方式为公开处
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2019）浙0102民初3101号
许丽东、王淑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近江食品市

场众鑫食品经营部诉被告许丽东、王淑兰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外网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
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720号

陆鸣钟：本院受理原告吕必中诉被告陆鸣钟、徐
舜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4民初720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937号

来金莲：本院受理原告李伍爱诉你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04民初93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
副本。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及上诉状副本，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64号

郑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04 民初 856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497号

应志伟、嘉兴汇能工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诉你们
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04民初497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4民催7号

申请人浙江警宇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
银 行 汇 票 1 张（该 票 据 记 载 ：票 号 00100041
28800912，票面金额50000.00元、出票人浙江警宇消
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闻堰街道办事处、出票日期2018年8月22日、出票
行杭州银行江城支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8民催8号

申请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因遗失出票行为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钱江支行、号码为 10203375
22729842的银行本票，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
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
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出票行为中国工商银行杭

州钱江支行、号码为 10203375 22729842 的银行本
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5万元整，出票日期为2017年
10月10日，申请人为：浙江省工业设计研究院，收款
人为葛洲坝（杭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 2019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19年9月24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9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1724号

盟道供应链服务（杭州）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鼎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诉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11月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9972号

赖圣能:本院立案受理原告陈金娥诉
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19972号民事判决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
果告知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1号

夏君君：本院受理原告孙许渊与被告
夏君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民初81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0102号之一

包宝林：本院受理的原告王菻菖诉被
告杭州天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第三
人包宝林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2010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878号

冯紫娟：本院原告杨杰诉被告冯紫娟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五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446号

金峰：本院原告鲁金华诉被告金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
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050号

嘉兴市浩天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原告杭州
大诚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浩天汽车用品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
下午15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463号

浙江聚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陆宏翔、王怡：本
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浙
江聚贸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陆宏翔、王怡典当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请申
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
2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9159号

饶大奎: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叶法洪诉被告饶大
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本案诉讼材料。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10月14日上午09时00分在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964号

向海东、应彦东：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信义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向海东、应彦东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139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429号

陈永亮:本院受理原告邵森弟诉被告陈永亮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陈永亮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0月25
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379号

范素军：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华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民初233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23108号

王昌良：本院受理原告全云芳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民初23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0226号

金剑超: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杭州早稻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开庭时间为2019年10月22日下午14时0分，地点在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110号

嘉善鎏鑫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原告杭州余杭展
丰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善鎏鑫建设有限
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
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8111号

陈生初：本院原告杭州余杭区南苑街道峰峰机
械设备租赁服务部诉被告陈生初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
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裘斌：本院受理原告陆令芳、冯爱珍与被告裘

斌、第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
城支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转换
程序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
成合议庭，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陈于回、郑剑英、宁波朝英轩旅游客运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瑞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
告陈于回、郑剑英、宁波朝英轩旅游客运有限公司追
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5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邱隘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12民初6428号

柯玲仙：本院受理原告吕园园与被告柯玲仙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
民事裁定书等（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
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和15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张梦琬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亚琴、王志妃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定于2019年10月17日9时50分在鄞州区徐
戎路126号（原江东法院）江东第七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3695号

舟山市金苑在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新金
万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李先强与你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
院（2018）浙 0212 民初 13695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缴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5877号

章松良：本院受理原告吴爱格诉你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
知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在鹿城区西郊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6号之一

2019年1月23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龙湾八达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现查明，温州市龙湾八达鞋业有限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因无债权人愿意垫
付财务账册审计费用，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
为，温州市龙湾八达鞋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
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
院于2019年7月4日裁定宣告温州市龙湾八达鞋业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温州市龙湾八达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破5号之一

2019年1月23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现查明，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公司股东未向管理人提供印
章、账簿、财产、证照等，导致无法进行清算。本院认
为，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年7月4日裁定宣告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温州市纯欣管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720号

高河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
0304民初272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167号

梅旭光、周素清：原告乐清市合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方小额借款合同纠纷（2019）浙0382民
初6167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

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2019年10月21日10:00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
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6390号

吴小建、叶小丽：原告邢力群诉你方金融不良债
权追偿纠纷（2019）浙0382民初6390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定于2019年10月28日
09:0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202号之一

2018年9月21日，本院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
正强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强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管理人接受指定后，通过登报、邮寄、直接送
达及张贴公告等多种方式向正强公司及其股东告知提
交公司印章、账簿等资料和移交公司财产，但债务人及
其股东均未能完全履行移交义务，导致无法清算。截
至2019年6月25日，正强公司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为
3000元，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2401元，另预期
发生公告、注销等破产费用 3000 元，合计 5401 元。
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
告正强公司破产并终结正强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
的规定，本院于2019年7月9日裁定宣告正强公司破
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235号

陈磊、宁波市江北鑫磊纵横物流有限公司、王建
琴、潘建臣、缪德益：本院受理原告嘉兴融金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磊、宁波市江北鑫磊纵横物流有限
公司、王建琴、潘建臣、缪德益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
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9）浙0411民初3250号

陈磊、宁波市江北鑫磊纵横物流有限公司、王建
琴、潘建臣、缪德益：本院受理原告嘉兴融金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陈磊、宁波市江北鑫磊纵横物流有限
公司、王建琴、潘建臣、缪德益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
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